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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绵城市设计方案审查常见问题思考与建议
文 /付　山  佛山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摘  要：海绵城市设计方案审查目前国内大部分城市主要在建设工程规划许可阶段予以把控，其在海绵城市全流程

管控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本研究基于佛山市现行建设项目审批流程框架下，通过系统性梳理海绵城市方案审查存

在的问题，并结合项目实际落地情况，进而提出优化改进的方案建议，以期更好的指导海绵城市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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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海绵城市是指通过加强城市规划建设管理，充分发

挥建筑、道路和绿地、水系等生态系统对雨水的吸纳、

蓄渗和缓释作用，有效控制雨水径流，实现自然积存、

自然渗透、自然净化的城市发展方式。2023 年 5 月，佛

山市入选为国家海绵城市示范城市，为此佛山市提出了

构建生态宜居、安全韧性、智慧人文、以水兴城的岭南

水乡全域系统化海绵城市建设的总体目标。但海绵城市

毕竟是新生事物，在具体实践中，还存在对海绵城市概

念理念理解不到位，工程设计和建设质量不高等问题，

导致海绵城市建设的效果打了折扣。为此梳理全流程管

控中最重要的海绵城市方案设计审查环节中暴露的系统

性不足、技术脱节等核心问题，进而提出优化改进的方

案建议，以期更好的指导海绵城市建设。

一、海绵城市方案设计审查内容及要点

佛山市在海绵城市方案设计阶段主要审查“三图两

表”[1]。其中项目说明书应介绍项目基本情况、上位规

划及规划条件等资料，分析明确海绵城市目标及指标，

设计竖向、平面布局、给排水等专业的内容，论述海绵

方案达标的技术路径，明确所选用的海绵设施的类型、

规模、参数等内容，并根据方案布局、有关技术规范文

件进行指标验算，保障约束性目标指标达标。根据分析

设计及验算结论，归纳总结海绵城市建设内容，提出设

施的设计建设要求，提出运行维护的要求、措施及注意

事项；统计工程量并进行投资估算。

径流组织及排水设施图应反映项目场地内部雨水径

流的组织情况，将硬质屋面、地面的雨水引导流至下沉

式绿地、雨水花园等海绵设施内，充分发挥海绵设施的

滞蓄作用；同时应将海绵设施与排水设施充分衔接，保

障超标雨水的顺利排放。

项目汇水分区图应结合地形、构筑物及竖向分布情

况绘制汇水分区图。不同汇水分区应分别核算海绵指标

是否达到目标要求，在项目总体目标达标的前提下可在

不同汇水分区之间进行指标平衡。

海绵设施布局图应反映所选取的绿色屋顶、下沉式

绿地、透水铺装等海绵设施的类型、位置、规模、技术

参数等信息，反映海绵方案构思及布局内容，以便于指

导施工图设计。

海绵城市目标表应根据海绵城市专项规划分类分项

指标，结合项目规划条件等实际情况，综合确定项目建

设海绵城市所需要达到的控制目标或引导性指标。

海绵设计方案自评表应总结归纳海绵城市方案中

汇水分区划分情况、海绵设施布置比例、径流控制情 

况以及指标完成情况等内容，综合评价方案所达到的

成效。

海绵城市方案审查总体来看，主要为审查项目海绵

城市方案资料及依据是否充分、有效，是否达到规定的

编制深度要求；是否与地块、道路建设现状及自然条件

衔接，设计方案是否正确合理，是否满足海绵城市规划

管控指标等。

二、设计方案审查的常见问题

统计近 3 年来项目海绵城市设计方案审查情况，主

要存在资料不完整，海绵城市设计范围及目标确定错误：

海绵设施总体方案不合理，年径流总量控制率不达标，

其他方面有关问题等几类问题。有关常见具体问题详见

下表：

表 1 海绵城市方案审查常见问题汇总表

序号 审查常见问题 具体详情

1 资料不完整 缺少规划条件，缺少海绵专篇说明书、缺少目标表和自评表、缺少相关图纸。

2
海绵城市设计范围及目标确

定错误
设计年径流总量控制率小于规划条件的情况，设计范围超出用地红线范围的情况。

3 海绵设施总体方案不合理

1）汇水分区划分不合理，如未按照场地竖向高程、雨水管网布置划分；
2）部分径流雨水无法汇入海绵设施，实际汇水面积小于计算汇水面积，导致年径
流总量控制率不达标；
3）未体现生态优先，仅设置雨水调蓄池，雨水调节容积不能作为有效调蓄容积；
4）建筑雨落管直接排至雨水管网，未断接至海绵设施；
5）海绵设施汇水面积不合理，如较小面积的雨水花园承担较大范围的汇水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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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年径流总量控制率不达标

1）径流系数的选取不合理，如取值小于规范所给的范围值，或者缺少佐证材料直
接取规范给定的下限；
2）海绵设施未考虑调蓄容积的折减，折减系数的取值与实际不符；
3）雨水调蓄池有效容积计算有误，缺少蓄水池的回用水量的计算分析和规模论证；
4）雨水花园、下凹式绿地设计计算蓄水层厚度与大样图不一致。 

5 其他方面问题

1）可渗透面积比例、下沉式绿地率等约束性指标未达《佛山市海绵城市规划管理
实施细则（试行）》指标要求；
2）雨水调蓄池位于下凹式绿地或雨水花园正下方，影响其实际功效；
3）海绵专篇未与最新的总平面图、管线综合图衔接，未与园林景观等专业衔接，
实际方案实施存在问题；
4）雨水花园、下凹式绿地等大样图中未设置渗排管。

三、优化改进建议

针对在审查中出现的问题，建议方案设计中结合海

绵城市建设的相关要求，以生态优先、绿色优先、灰绿

结合的原则，通过 “渗、滞、蓄、净、用、排”等方式

达成海绵城市建设的目标。对于几类常见的方案设计的

问题，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优化改进。

（一）资料不完整情形

根据《佛山市海绵城市规划要点和审查细则》补充“三

图二表”以及规划条件、管线综合规划、总平面图等必

要的审查资料。

（二）海绵城市设计范围及目标确定错误情形

建议根据项目的建设范围确定海绵城市设计范围，

并不超过规划条件用地红线范围，目标以规划条件明确

的目标为准。

（三）海绵设施总体方案不合理情形

1、结合场地竖向，雨水管网布置，系统性划分排水

分区；

2、优化场地竖向，疏导径流雨水至海绵设施，保证

实际汇水面积不小于计算汇水面积。

3、优先布置绿色海绵设施，受条件限制可结合实

际情况设置雨水调蓄池，但根据《海绵城市建设技术

指南》，雨水调节池对径流总量削减没有贡献，其调

节容积不应计入总调蓄容积 [2]。当雨水调蓄池可作为

有效调蓄容积计算，需满足《建筑与小区雨水控制及

利用工程技术规范》4.3.5 条，单一雨水回用系统的平

均日设计用水量不应小于汇水面需控制及利用雨水径

流总量的 30%[3]。

4、建筑屋面占总规划用地的比重较大，雨落管未断

接，径流雨水将直接排至雨水管网系统，实际雨水年径

流总量控制率目标不达标，建议雨落管断接至具有调蓄

功能的海绵设施，充分发挥海绵设施的滞蓄及净化功效。

5、优化海绵设施布局，控制海绵设施的汇水面积在

合理范围值内。

（四）年径流总量控制率不达标情形

1、径流系数建议根据《海绵城市建设技术指南》选

取径流系数建议的中值；

2、海绵设施应考虑调蓄容积的折减，折减系数的取

值应与实际相匹配；

3、调蓄池有效容积应结合场地的日用水量计算分析，

单一雨水回用系统的平均日设计用水量不应小于汇水面

需控制及利用雨水径流总量的 30%。

4、雨水花园、下凹式绿地设计计算的蓄水层厚度与

大样图的蓄水层厚度不一致，需根据雨水花园、下凹式

绿地的定义，合理设计其蓄水层厚度，并与大样图中蓄

水层厚度保持一致。

（五）其他方面问题情形

1、根据《佛山市海绵城市规划管理实施细则（试行）》

有关要求，建筑与小区源头类项目除应满足年径流总量

控制率指标外，还应满足可渗透面积比例、下沉式绿地

率的要求 [4]，具体指标如下表所示：

表 2 源头类项目其他约束性控制指标一览表

序号 指标名称

源头类项目控制指标

新建 改建

住宅 公建 工业仓储 住宅 公建 工业仓储

1 下沉式绿地率 ≥ 30% ≥ 30% ≥ 30% ≥ 20% ≥ 20% ≥ 20%

2 可渗透面积比例 ≥ 40% ≥ 40% ≥ 30% ≥ 30% ≥ 30% ——

2、其他设施不得影响下凹式绿地、雨水花园等的实

际功效，建议合理布置雨水花园位置，避免其他构筑物

或设施等对海绵设施造成功能上的影响。

3、海绵城市方案图纸应加强同园林景观等其他专业

的衔接，避免出现各自为政，造成径流组织混乱，海绵

城市系统功能大打折扣的情形。

4、建议参考《佛山市低影响开发雨水设施标准图集

（修编）》及最新国标图集，在雨水花园、下凹式绿地

等大样图中合理设置渗排管。

四、项目实例优化分析

以某学校的海绵城市方案为例，报审前方案（详见

图 2）存在场地径流组织方案不合理，部分下沉式绿地

未设溢流口、路缘石未开口，无法有效收集道路广场雨

水，且雨落管未断接，大部分径流雨水直接排至管网，

未发挥海绵设施应有的功效，其实际雨水年径流总量控

制率不达标。通过优化海绵设施布局及径流组织，增设

溢流口、路缘石开口确保径流雨水汇入雨水花园，同时

将建筑雨落管雨水断接至雨水花园等海绵设施中，雨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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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园参考标准大样图做法予以修正。最终方案（详见图

3）设计透水铺装 7681.50 m2、下沉式绿地 5787.38m2、

调蓄池 446.4m3（有效容积 400m3），实现雨水年径流总

量控制率≥ 70%，可渗透面积比例≥ 40%，下沉式绿地率

≥ 30% 的目标，满足规划指标要求。

图 2 调整前海绵城市方案图

图 3 调整后海绵城市方案图

结语

海绵城市设计方案审查是一项系统工程，需从目

标、系统、技术等多维度进行把关。当前问题根源在

于系统性思维缺失和海绵城市理念理解不到位，致使海

绵城市方案出现较多的问题。本文系统归纳了审查常见

问题的情形，并提出了具有可操作性的优化改进建议，

指导海绵城市方案更趋于合理，达成海绵城市建设应

有的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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